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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研習研習研習服務作業要點服務作業要點服務作業要點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25 日台技（三）字第 0980184354 C 號令訂定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逹成下列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一） 鼓勵技專校院教師貼近產業，提升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 

（二） 藉產學交流發掘產學合作潛在商機。 

（三） 建立產學長期互動模式，深耕產學合作。 

二、實施期程： 

自九十九年六月一日起至一 0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申請對象：全國公私立技專校院。 

四、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技專校院專任教師。 

五、名詞定義： 

（一） 廣度研習： 

技專校院配合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公民營機構合作規

劃，辦理為期二天至七天之研習活動，每班學員約十五人至二十人。 

（二） 深度研習： 

技專校院配合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由三位至五位同校或跨

校有意願參與研習之教師組成研究團隊，與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

究主題，進行為期三週至八週之研究或實驗活動。 

（三） 深耕服務： 

技專校院任職滿二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以帶職帶薪方式，與申請研

習服務之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究主題，進行為期半年或一年之研

究或服務。 

六、辦理原則： 

方案 A：短期研習 

（一） 研習領域： 

分為工程、管理、醫農生技、文化創意、觀光餐飲及其他等六大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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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習期間： 

每年寒、暑假期間，特殊產業得視季節性需要於學期中實施。 

（三） 經費補助原則： 

1.補助額度：每項課程每人每日以新臺幣二千元額度編列補助學校經

費。 

2.補助項目： 

（1）方案 A-1（廣度研習）：包括講師費、講義費、餐點費、場地費、

參訪實作現場之租車費、臨時工資及實作材料費等。 

（2）方案 A-2（深度研習）：包括資料蒐集費、餐點費、場地費、影

印印刷、臨時工資及實驗耗材費等。 

（四） 審查指標： 

1. 研習機構執行力（研習機構之聲望及參與意願）(百分之三十)。 

2. 課程內容實務性、專業性及預期成效(百分之四十)。 

3. 計畫經費及時程合理性(百分之二十)。 

4. 研習機構創意及投入資源(百分之十)。 

方案 B：深耕服務   

（一） 研習服務領域：不限。 

（二） 研習服務期間： 

教師以學期或學年為期間，以帶職帶薪方式至公民營機構研習服

務，依其研習服務時間長短分為二類： 

B-1(深耕服務 I) :服務半年。 

B-2(深耕服務 II):服務一年。 

（三） 經費補助原則 

1.本部補助各校教師研習服務期間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費，計算

公式如下： 

兼任教授鐘點費×每週授課時數（十小時）×四週＝每月之鐘點費金額。 

2.研習服務半年者，補助四點五個月。 

3.研習服務一年者，補助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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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研習服務教師及公民營合作機構三者之間權利義務關係: 

1.學校：教師以帶職帶薪至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期間，由學校按月支

付薪俸。 

2.教師: 

（1）經核准參與本方案之教師，符合每學期返校義務任教滿一學分

且授課達十八小時者，依其帶職帶薪服務時間採計升等年資。 

（2）教師應與研習服務機構簽訂研習服務契約及研發保密契約，並

明定研習服務期間之智財產出歸屬。 

（3）教師應於契約屆滿時立即返校服務，並於返校三個月內，提交

服務報告。 

（4）參與過本方案之教師五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3.公民營合作機構： 

教師研習服務之公民營機構需以回饋精神與研習服務教師之任職

學校簽訂產學合作案： 

B-1(深耕服務 I) :每半年每案至少新臺幣二十萬元。 

B-2(深耕服務 II):每年每案至少新臺幣三十萬元。 

（五）審查指標： 

1.研習服務機構形象及口碑(百分之二十)。 

2.研習服務主題及內容之產業價值(百分之三十)。 

3.預期成果對教學之助益(百分之十五)。 

4.預期成果對研究之助益(百分之十五)。 

5.預期可創造之產學合作績效(百分之二十)。 

七、作業時程及申請作業： 

（一） 作業時程： 

１.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公告補助要點。 

2. 每年二月二十八日前：辦理學校計畫申請說明會及相關宣導。 

3. 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各校研提年度計畫書。 

4. 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審查各校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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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二）申請作業：   

各公私立技專校院應審慎評估計畫之可行性及經費執行能力

後，擬具計畫書，依本部公告之期限內提出申請， 

1.方案 A 及方案 B 以校為單位，一併申請。 

（1）方案 A-1、A-2：每校每年以各申請二件為限，各補助一件為

原則。 

（2）方案 B-1、B-2：每校每年以各申請二人為限，各補助一人為

原則。 

2.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以三十頁為限）： 

（1）依據與目標。 

（2）學校現況分析： 

               a.近三（九十五年至九十七年）年選送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人數及機構。 

b.近三（九十五年至九十七年）年現有專任教師人數及具業界

經驗（於公民營機構專職服務年資超過三年或兼職年資超過

六年）之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3）研習服務規劃： 

 請依廣度研習及深耕服務四種方案分述，每種方案應包括： 

a.研習服務目標。 

b.研習服務課程或主題。 

c.研習服務機構簡介（資本額、員工人數、營業範圍、產學合 

     作現況與需求、參與研習服務之動機、研習服務地點等）提

供研習服務之公民營機構需參與課程規劃或共同訂定研究

主題。 

（4）研習機構評估及篩選機制。 

（5）經費需求。 

（6）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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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含研習成果提升教師之實務能力、對教學及研究之助益、

及學校可創造之產學合作績效。 

八、經費核撥及結報： 

（一） 本計畫補助經費分二期撥付： 

1. 第一期經費：學校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後，撥付第一期經費

（占總經費百分之七十）。 

2. 第二期經費：第一期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時，得請撥第

二期經費。 

（二） 本計畫為部分補助，依規定學校應提出相對之自籌款，並不得低於

本部核定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 

（三） 本項經費專款專用，並於年度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備齊

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本部辦理結案（核實報支）。 

（四） 本案之執行除依上述規定外，餘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九、成效考核： 

（一） 本部得組成審查小組，定期或不定期至研習服務機構實地訪視或抽

查方案執行情形。 

（二） 方案 A應於每年寒、暑假結束（特殊產業視實際執行期程）後一個

月內提報成果報告（參見附件一，以三頁為限）。方案 B 應於每季定

期填報成效考核表（參見附件二）。 

（三）學校應於本案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報整體成果報告。 

（四）學校應建立管考機制，依計畫確實執行，以達成計畫目標，其辦理成

效納入本部相關獎補助經費核配參據： 

1. 國立學校：納入一 00 至一 0 二年校務基金績效型經費核配之參據； 

2. 私立學校：納入一 0 一至一 0 二年私校獎補助評核指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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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業流程 

 

 

 

 

 

 

 

 
 
 
 
 
 
 
 
 
 

 

 
 
 
 
 

通過 

公告要點(草案) 
當年 1月前 

 

辦理本案說明會 
當年 2月前 

 

審查計畫書 
當年 4月前 

研提年度計畫書 
當年 3月前 

 

年度執行期程結束 
次年 6月 

核定計畫 
當年 5月前 

撥付第 2 期款項 
(執行率達 70%) 

修正計畫書及 
核撥第 1 期款項 

當年 6月 

 

計畫執行 


